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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所属部门提出申请并填写《报废单》，说明报废原因
部门领导审核确认
相关技术部门签署鉴定意见
分管院领导和院长签署意见。
报废资产单价原值在2万元及以上或批量报废原值总价在5万元及以上应提交院长办公会审议
资产管理部门审核备案
资产管理部门处理报废固定资产，并依照《报废单》进行账目调整
报废的残值上缴学院财务部门


	
